
借 条

今本人            向            借款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元整（￥：     元），借款

用途为               ，借款利率按            银行同期同贷款利率      倍支付。借款期

限自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。逾期未还，出借人向        

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借款人应承担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一切费用（包括诉讼费、律师费等）。

担保人             自愿为借款人            上述借款     及其应支付的利息，债权人为

实现债权费用等，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。担保期限为      年。

借款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担保人：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

住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担保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担保期限：            

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所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收 据
今收到          人民币         元。

收款人：       

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附：借款人、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。


